附件1
本次检验项目

一、食用农产品

（一）抽检依据

抽检依据是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（GB 2763-2026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（GB 2760-2024）。

（二）检验项目
1.甜椒的检验项目包括：毒死蜱、噻虫嗪、噻虫胺、吡虫啉、倍硫磷、氧乐果。

2.豇豆的检验项目包括：噻虫胺、噻虫嗪、倍硫磷、灭蝇胺、啶虫脒、毒死蜱、克百威、氧乐果、水胺硫磷、乙酰甲胺磷。

3.荷兰豆的检验项目包括：吡唑醚菌酯、多菌灵、噻虫胺、烯酰吗啉、乙酰甲胺磷、氧乐果、噻虫嗪、毒死蜱。

4.桑葚的检验项目包括：脱氢乙酸及其钠盐(以脱氢乙酸计)、糖精钠(以糖精计)、甜蜜素(以环己基氨基磺酸计)、多菌灵、苯甲酸、山梨酸。

5.香蕉的检验项目包括：吡虫啉、噻虫嗪、噻虫胺 、腈苯唑、氟唑菌酰胺、苯醚甲环唑、联苯菊酯。

6.樱桃的检验项目包括：噻虫胺、克百威、氧乐果、敌敌畏。

7.荔枝的检验项目包括：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、吡唑醚菌酯、除虫脲、苯醚甲环唑、氰霜唑、多菌灵、毒死蜱。

8.甜瓜的检验项目包括：克百威、烯酰吗琳、氧乐果、乙酰甲胺磷。

9.杨梅的检验项目包括：脱氢乙酸及其钠盐(以脱 氢乙酸计)、甜蜜素(以 环己基氨基磺酸计)、糖精钠(以糖精计)、啶虫脒、山梨酸、纽甜。

二、餐饮食品

（一）抽检依据

抽检依据是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(饮)具》（GB 14934-2016）。

（二）检验项目
1.复用餐饮具(餐馆自行消毒)的检验项目包括：阴离子合成洗涤剂(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)、大肠菌群。
